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〇七核地质大队办公区域

消防监控室值班服务采购需求

1、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1.1项目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三〇七核地质大队办公区域消防监控室值班服务

1.2采购内容：广西壮族自治区三〇七核地质大队办公区域消防监控室值班服务

1.3项目地点：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江南大道798号（江南大道西段） 

1.4服务范围：负责办公区域（含综合楼、地环分院大楼、大队办公楼、离退办楼、球场馆、公园、主道路等）范围内的消防监控值班服务工作。
1.5服务期限：7个月。

1.6预算金额：本次消防监控室值班服务采购的预算控制总价为人民币（大写）玖万捌仟陆佰叁拾肆元整（小写：¥98634.00元，含税）；若报价人的报价超出相应控制价视为超出采购人的支付能力，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1.7服务人员配置要求：

本项目监控值守持证人员总数量不少于 4人，身体健康、无职业禁忌，服从采购人现场统一管理，作业期间统一制式工装、佩戴岗位标识上岗；人员配置资质、在岗、佐证材料硬性要求如下：

（1）全员基础持证要求

全部 4 名及以上监控在岗人员，均须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及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证书合法有效、可在国家相关技能人才平台核验，无过期、挂靠、冒用情形，24 小时监控值班工作。

（2）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驻场坐班硬性要求

报价单位须配备1 名及以上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专职驻场服务，证书在本报价单位注册，注册状态正常有效，提供该人员社保证明一年以上；该工程师每日现场坐班时长不少于 4 小时，坐班时段覆盖采购人工作日核心办公时段，对接消防监管部门等全流程技术总负责工作，不得兼职其他同类项目、不得脱岗空岗。

（3）人员配套综合条件

所有派驻人员无违法从业记录，人员队伍稳定，不随意频繁更换，如需调岗、换人须提前 7 个工作日书面报备采购人并完成新人资质核验，替换人员资质标准不得低于原有人员。

（4）报价佐证材料及要求
报价人参与本项目在线询价响应时，须在响应文件中完整提交以下全套人员证明材料，所有资料清晰可辨、信息一一对应，缺一不可：

报价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服务能力，不能是挂靠公司。
全部 4 名及以上监控人员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及以上证书彩色扫描件（含证书主页、复核页、官网核验截图）；

驻场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证书、注册单位截图全套扫描件；

报价单位出具《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驻场坐班承诺书》，明确承诺每日现场坐班不少于 4 小时、在岗履职、不兼职外项目，加盖企业公章。

1.8无效竞标情形：
报价人出现下列任一情形，直接判定为无效竞标，丧失本项目成交资格；若已产生成交结果，采购人有权单方面取消成交、废除成交合同，由此产生全部损失由报价人自行承担：

1.派驻持证监控人员总数不足 4人；

2.存在人员未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及以上有效证书；

3.未配备满足要求的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或工程师注册单位与投标单位不一致、注册证书失效；

4.未提供承诺函保证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每日坐班不少于 4 小时；

5.人员证书、模糊无法核验；

6.提供伪造、变造、挂靠、过期人员证书。

2.服务内容及服务标准

2.1 消防控制室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消防控制室的各项安全操作规程和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2.2消防控制室实行每日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通过消防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持有中级及以上等级证。

2.3消防控制室值班每班工作时间为8小时，每班人员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当在岗在位，对火灾报警控制设备进行日检查、接班、交班时必须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的相关内容。值班期间随时认真记录消防控制室内消防设备的运行情况。

2.4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确保正常工作状态下，消防设施及其相关设备的电气控制装置处于自动控制状态，严禁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联动控制的防火卷帘等防火分隔设施设置在手动控制状态。其他消防设施及其相关设备需要设置在手动状态时，应有火灾时能迅速将手动控制转换为自动控制的可靠措施。

2.5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接到报警信号后，必须立即以最快方式确认。火灾确认后，必须立即将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开关转入自动状态(处于自动状态的除外)，同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并立即启动单位内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同时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确认属于误报时，查找误报原因并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建筑消防设施故障维修记录表》

2.6消防控制室工作人员应按时上岗，并做好交接班工作，接班人员未到岗前交班人员不得擅自离岗；

2.7消防控制室的.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标志，消防控制室内应设置火灾事故应急照明、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并配备通讯联络工具；

2.8严禁在消防控制室内存放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严禁堆放与火灾监控、预防、扑救等无关的物品或杂物，应保证其环境满足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控制室工作人员应确保室内卫生清洁、空气清新；

2.9消防控制室应保存以下资料：

（1）建（构）筑物的总平面布局图、建筑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建筑消防系统图及安全出口布置图、重点部位位置图等。

（2）消防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应急灭火预案、应急疏散预案等。

（3）消防安全组织结构图，包括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等内容。

（4）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5）值班情况、消防安全检查情况及巡查情况的记录。

（6）消防设施一览表，包括消防设施的类型、数量、状态等内容。

（7）消防控制室应有系统竣工图纸、各分系统控制逻辑关系说明、设备使用说明书、系统操作规程、系统和设备（设施）维护保养制度等。

（8）消防控制室应定期保存和归档设备运行状况、接报警记录、火灾处理情况、设备检修检测报告等资料。

3.结算及支付方式

3.1支付周期：按月度支付服务费。

3.2服务费包括供应商按照本合同规定的管理范围、内容和要求自行管理所发生的劳务费、服务费及日常消防监控值班服务工作、发生工伤事故的赔偿费用等管理服务成本、利润、税金以及其它与本服务有关的所有费用。

3.3本着先提供服务后支付费用的原则，供应商须于服务期限第二个月起，每月10日前，持其开具的真实合法且等额有效的正规发票交给采购人结算上个月的消防监控室值班服务费，供应商应当在发票开具30天内必须送达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供应商上个月的服务费。若供应商开户行及账号有变更，供应商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另行通知。若因供应商提供的账号及开户行有误导致服务费无法进帐，责任由供应商自负。

3.4因税收法律法规发生变化而增加的税务成本，均由供应商承担，任何情况下采购人不承担由此增加的成本、费用。

3.5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